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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不被诉讼”，标准要明确统一
评论员 张泰来

醉驾不一定会被拘役，也有可能被罚
去做社会志愿服务。近日，江西南昌的邓
某、彭某两名涉嫌醉驾人员，就因为“自愿
认罪认罚、情节轻微”，且“在社区做志愿
服务期间考核合格”，被当地检察机关酌
定免予起诉。此事引发热议。

关于情节轻微的醉驾是否可以不被起
诉的争议由来已久。支持者认为，此举更具
人性化，对于情节轻微未造成重大危害的醉
驾人员，应当给予其改过的机会。反对者则
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法律规定未
改，就应该对所有醉驾人员一视同仁。双方
各有各的道理，一时难以达成统一。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醉驾入刑十余年
来，各地查处的醉驾案件数量持续攀升。最
高法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每年大约有
30万人因醉驾被追究刑事责任。数量众多的
醉驾案件占据了大量司法资源，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其他案件
的办理。同时，醉驾也有情节轻重之分：有人
酒后失态失德，甚至醉驾造成人员伤亡的严
重后果；也有人只是在封闭小区、停车场挪
车，或者是为送急病家人紧急就医不得已开
车。这些虽然同属醉驾，但从情节和违法犯
罪行为带来的后果及社会影响上来看，有着
巨大的差异。

刑法本身具有谦抑性，处罚也带有教
育的目的。根据罪刑相当的原则，也应当
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予以区分处罚。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情节轻微、未造成
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醉驾，不论是从减
少醉驾对司法资源的占用角度来说，还是
从纠正违法带来的社会效果方面考虑，都
应当从轻处罚，甚至是“免予起诉”。

事实上，对情节轻微的醉驾从轻处罚
的观点，已经获得了不少认可和最高法的
支持。去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
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提出，“对于醉酒

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
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多地检察机关在具体办案过程，对于
醉驾案件，也制定了各自的执行标准，对
于血液含量低于一定数值以及符合其他
相关标准的，予以从轻处罚。只是各地目
前尚无统一明确的标准。

即便如此，每有情节轻微醉驾被免予起
诉的新闻，还是会引发争议。情节轻微醉驾
可以免予处罚，何谓“情节轻微”，各地之间、
不同检察官之间并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因
为标准的模糊，人们不免担心，检察官在办
案时会不会因为远近亲疏“看人下菜碟”，情
节轻微不予处罚会不会成为某些人的特权。
这样的担忧不是多余的。

“醉驾不被诉讼”的标准必须明确统一。
否则，关于此事的争议也难以禁绝。基于此，
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出台权威明确的认定标
准，指导各地依照标准办理此类案件。

□冯海宁

“喂，对不起，我车坏了，你能取消订

单吗？”“你好我车在路上刚才遇到了交通
事故 ，这 边 接 不 了 您 了 ，能 取 消 订 单
吗？”……这样的话，你熟悉吗？听过吗？你
在取消订单的时候，心里有过欲哭无泪的
感觉吗？近日，有记者暗访“揭秘”了订单
取消背后的“隐情”。

网约车可以预约，更方便消费者出
行，优势明显，而且发展迅速。据网约车监
管信息交互平台统计，截至2022年8月31
日，全国共有28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
约车平台经营许可；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
驶员证471 . 4万本、车辆运输证193 . 9万本。
另外，市场规模高达4000多亿元。

然而，网约车行业良莠不齐，部分网
约车司机缺乏为乘客服务的诚心，时常会
通过各种方式撒谎“挑单”。真实原因是网
约车司机不想接某些订单，于是撒谎逃避

履行合同义务。据报道，网约车司机至少
有五种办法可以取消乘客订单。譬如：司
机开到目的地，等待五分钟后，可以无责
取消；利用平台对于驾驶员接单有免费取
消的机会“挑单”；在预约地点附近开启手
机“飞行模式”规避责任和接单……不难
看出，部分网约车司机为“挑单”可以说无
所不用其极。肆意挑选乘客，将个人诚信、
行业信誉抛到脑后。

网约车司机“挑单”侵害了消费者权
益，浪费了消费者的宝贵时间，甚至给消
费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如错失重要会
议或重大商机。当网约车司机“挑单”的

“隐情”被揭开，无疑损害了网约车平台甚
至整个行业的信誉和形象。

对这类侵害消费者权益、损害行业利
益的“挑单”行为，有必要进行“双重治
理”。从平台角度来说，应当承担起治理网
约车司机“挑单”的主体责任。从报道看，
网约车司机所说理由是否真实，平台完全

掌握情况，平台应通过加强培训、监督、惩
戒等规范司机行为。

虽说消费者投诉后，平台会对说谎、“挑
单”的司机进行惩罚，但显然这些处罚震慑
力不足，否则部分司机不会任性“欺客”。同
时，部分司机肆意“挑单”也是利用了平台的
无责漏洞。因此，所有网约车平台都应该重
视乘客合法权益、珍惜企业形象和行业信
誉，对“挑单”司机进行全面深入治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不得侵害乘客合法权益”。因此
从监管角度而言，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责
任，对平台和网约车司机加强监管。既要考
虑制定行业失信名单，将说谎、“挑单”的网
约车司机纳入名单进行全行业惩戒，也要通
过大数据等手段发现司机“挑单”。

对于消费者，一旦发现网约车司机侵
权，也应该积极维权，该投诉的投诉，该起
诉的起诉。此外，一些平台和机场联合推
出的网约车服务评分制也值得推广。

□吴睿鸫

近日，浙江省义乌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要求商家下架店内槟榔，分区域销售。无独
有偶，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成都市新津区
市场监管局等，也不约而同地要求槟榔下
架，并强化对槟榔制品的销售监管。

此次多地掀起的禁售槟榔“风波潮”，
源于前些日子年仅36岁歌手傅松因口腔癌
去世前，曾在其社交平台上表示自己的口
腔癌系槟榔所致。他呼吁大家“珍惜生命，
远离槟榔”。一时间，舆论场中关于禁售槟
榔的呼声此起彼伏，分贝颇高。

实际上，早有地方对槟榔明确“说
不”。早在1994年，厦门市政府就曾发布《关
于在本市辖区内禁止生产、销售和食用槟
榔的通告》。1996年9月颁布并施行的《厦门
市禁止生产、销售和食用槟榔规定》，再次
重申了这一禁令。

近年来，国家层面对制售槟榔的监管

政策，呈越来越严的态势。2017年，原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槟榔果列入一
级致癌物；2020年，最新版的《食品生产许
可分类目录》取消了“食用槟榔”的类别；
2021年9月17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
知，要求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
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2月份
我国新修订的食品许可分类中，就已经
取缔“食用槟榔”这一类别，这也意味着
槟榔将不再作为食品。既然槟榔已经不
再作为食品，此项公共政策自实施到现
在已两年半多了，可是，国家为何没有完
全取缔呢?

必须看到，目前，中国槟榔产业已形
成“海南种植、湖南深加工、湖南消费并向
全国乃至全球扩散”的发展格局，年产值
高达上千亿元。数据显示，海南省槟榔种
植面积达178万亩，是海南230万农民的重
要经济收入来源，种植农民占全省农业人

口的41 . 37%；同时，湖南省的槟榔相关企业
也多达7000家，产值超过500亿元。

倘若国家全面禁止生产、销售、食用
槟榔，不仅会影响当地种植槟榔农民的收
入来源，也会影响到生产销售企业以及相
关产业工人。毕竟，槟榔涉及人群相对庞
大，将多年形成的产业“一棍子打死”，将
影响这部分人的生活。

当然，槟榔产业再大，产值再高，涉及
人群再庞大，也不能危及公众健康。因此，
国家全面禁止生产、销售、食用槟榔，是大
势所趋，人心所向。

这就要求，一方面，不妨列出清晰的
时间表与路线图，给槟榔产业全面叫停一
个缓冲期。与此同时，海南、湖南等槟榔产
业聚集地，要未雨绸缪，结合本地实际，通
过架构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引导农民种
植其他农作物，让槟榔产业转业转产。尤
其要力避槟榔种植户重新返贫，从而让槟
榔种植转向更为健康、安全的产业。

“不买平板电脑就进不了‘智慧
班’”事件有了新进展。据教育部官方
网站消息，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
联席会议办公室决定对山西、内蒙古、
浙江、河南、广东、云南等地以教育信
息化为名乱收费事项实行专项督办，
要求有关省份逐一核查乱收费事项，
并逐项整改到位。

不得不说，这些学校的分班“神操
作”也算是参透了家长的心理，却亵渎
了教育公平的本真精神，也引发了家
长的集体反感。这种赤裸裸的“因财施
教”，挑战了人们对教育公平性的认
知，很难不让人联想在校方冠冕堂皇
的理由下面，到底有没有肮脏的权钱
交易与利益输送。令人诧异的是，在家
长们频频向主管部门举报、向媒体曝
光的背景下，这类操作居然还能屡屡
过关，足见违规收费问题的顽固性与
复杂性。

教育公平是教育发展的灵魂。“因
财施教”是对教育的亵渎，不搞“因财
施教”是教育的底线要求。要捍卫教育
公平，就要从根子上想办法，完善违规
收费的治理机制，让学生及家长能够
获得监督举报的有效渠道，切实维护
学生们的合法权益。 （光明）

黄浦江畔惊现鳄鱼？据报道，近
日，有记者在黄浦江边目睹一条鳄鱼
匍匐在滩涂上。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
会执法总队根据视频初步判断，这条
鳄鱼为外来物种暹罗鳄。我国境内本
地鳄鱼种类只有扬子鳄，这只暹罗鳄
为何会出现在黄浦江畔？有网友推断：

“要么是养殖场偷跑的，要么是有人放
生的。”目前这条鳄鱼俨然成了“网
红”，来处、去向和命运备受关注。相关
部门在抓捕的同时，应尽快解开一些
谜团。

此后，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
法总队明确回答：鳄鱼出现在黄浦江，
基本上是人为丢弃、放生或者养殖场
所逃逸。网上说的放生的概率比较高，
跟环境变好没有太大关系。眼镜蛇、有
害鱼种“清道夫”……一段时间以来，
各地任意放生现象频现，令人担忧。今
年6月17日，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外来
入侵物种管理办法》，明确了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
外来物种，若涉嫌犯罪将被追究刑事
责任。如果黄浦江畔的这条鳄鱼确系
放生，有关部门确定责任人后应依法
依规处理。

当下面对着高质量科普产品和服
务供给不足、网络伪科普流传等问题。
显然，借机提醒公众不得擅自放生，上
好一堂有意义的科普课，会带给公众
更多“附加值”，而不应只停留于热点
事件中“看热闹”。 （王石川）

本报讯 近日，单县加入“首届山
东省全民阅读大会暨齐鲁书香节”，举
办了读书活动，吸引了众多村民、青少
年参与，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浓厚氛围。

在徐寨镇农家书屋，村民们带着
孩子一起前来享受阅读的快乐。大家
通过诵读经典、分享读书心得等方式，
互相交流学习，在阅读中收获知识、找
寻乐趣。各行政村都已建立农家书屋，
书屋图书种类丰富，总计图书7000多
册，满足了村民的文化生活需求。

下一步，单县将一如既往地积极
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活
动，不断完善文化惠民工作，进一步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让阅读成为一种文明新风尚。（谢丽）

根据罪刑相当的原则，也应当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予以区分处罚。从这个意义上说，对
于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醉驾，不论是从减少醉驾对司法资源的占用角度来
说，还是从纠正违法带来的社会效果方面考虑，都应当从轻处罚，甚至“免予起诉”。

对撒谎“挑单”的网约车司机，应“双重治理”

禁售槟榔之后，应给产业找寻“下一个出口”

不搞“因财施教”
应当是教育的底线

黄浦江畔出现暹罗鳄
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

单县：

让全民阅读活动

成为一种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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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玉

通过OTA（在线旅游平台）平台预订酒
店，已成为很多人的首选，但在OTA平台选
的星级酒店可能有猫腻。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一些OTA平台将非五星级酒店，标上“五
钻酒店”“金钻酒店”等字眼，给人以高品质
的感觉，以此吸引消费者预订。但一些消费
者指出，在一些OTA平台上，星级酒店与平
台自评的钻级酒店没有明显区分。预订了所
谓的“五钻酒店”之后，却很失望。

“五钻”“五星”傻傻分不清楚，与其说是

消费者疏忽大意，不如说是平台机关算尽。
在很多在线旅游网站内，相关的筛选条件和
下拉菜单设置，都煞费苦心地把“星级酒店”

“钻级酒店”混为一谈。其刻意误导的意味，
不言自明。考虑到OTA平台在酒店预订业务
上的巨大市场占有率，如此公然、大范围“舞
弊”行径，危害更是不可谓不深远。

针对酒店的评价权，是一种开放性的
权利，而并不是专属、特许的，其发端乃是
公众的言论权、表达权。有鉴于此，OTA平
台当然也可以对酒店给出自己的评价并
通过“钻石”多少的形式进行分级量化。但

这种自发创造、自成一体的钻级评定体
系，理应区分于经典的“星级饭店评定体
系”。“五星级酒店”的招牌，构成了显著的
排他性权利，这是不容“蹭热度”的。当消
费者掉进“五钻酒店”的坑，乘兴而来，往
往只能败兴而归了。

从终端反馈来看，OTA平台评定的
“五钻酒店”可信度极低、踩雷率极高，基
本不再具备消费参考意义。作为这一切的
始作俑者，有关平台应该珍惜羽翼。

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五钻酒店”高仿五星级酒店，“挖坑”平台终将被弃

葛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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